
最 新 税 收 政 策 汇 编

（2022年12月）

中瑞税务师事务所集团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2022年12月

第 2 页 共 15 页

目 录
一、 增值税 ............................................................................................................................ 3

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 ........................................................................3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5 号...................................................................................3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 ................. 3

关于民用飞机增值税适用政策的公告 ......................................................................................................... 4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8 号................................................................................ 4

二、个人所得税 ....................................................................................................................... 5

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三步走” .................................................................................................5

三、综合政策 ...........................................................................................................................9

关于明确2023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9

税总办征科函〔2022〕245 号..................................................................................................9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 ..................................................................................... 10

财会〔2022〕31 号.................................................................................................................... 10

财政部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建议相关企业——及时纳税调整 合规处理账务 ...10

中国税务报 2022 年 12 月 30 日版次：06 作者：蔡艳富................................... 10



2022年12月

3

一、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

​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5号

税务总局决定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自2022年第三季度起增值税纸质专用

发票按照调整后的防伪措施印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取消专用异型号码、复合信息防伪等防伪措施，继续保留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等防伪措

施。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的防伪效果和鉴别方法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

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9号）附件。

税务机关库存和纳税人尚未使用的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可以继续使用。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12月15日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

项的公告》的解读

一、公告的背景是什么？

税务总局决定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自2022年第三季度起增值税纸质专用

发票按照调整后的防伪措施印制，为此发布本公告。

二、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的防伪措施有哪些调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9号）公

布了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专用异型号码、复合信息防伪等防伪措施。在此基础上，此次取

消了专用异型号码、复合信息防伪等防伪措施。

三、继续保留的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的防伪效果是怎样的，应当如何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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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留的防伪油墨颜色擦可变的防伪效果是，发票各联次左上方的发票代码使用防伪

油墨印制，油墨印记在外力摩擦作用下可以发生颜色变化，产生红色擦痕。鉴别方法是，使

用白纸摩擦票面的发票代码区域，在白纸表面以及发票代码的摩擦区域均会产生红色擦痕。

具体图示可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9号）附件。

四、以前印制的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能否继续使用？

税务机关库存和纳税人尚未使用的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可以继续使用。

链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纸质专用发票防伪措施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5号）

​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民用飞机增值税适用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38号

现将民用飞机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纳税人生产销售空载重量大于25吨的民用喷

气式飞机，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民用航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和大型客机税收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8号）第二条、第五条、第七条和《财政部 税务总

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第一

条有关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年12月30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335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8335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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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所得税

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三步走”

当前，个人养老金制度已在全国36个先行城市（地区）实施，凡是在先行城市建立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个人养老金个税政策规定，对个人养

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为方便纳税人及时享受政策，税务部

门对办税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纳税人通过手机个税APP填报扣除信息并一键推送给单位，在

每月发放工薪时即可享受税前扣除。具体如何操作？“三步走”带您轻松搞定。

第一步：获取缴费凭证

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http://si.12333.gov.cn/），进入“首页——个人养

老金——缴费凭证查询打印”界面下载纳税人的个人养老金月度缴费凭证。

一般情况下，每月8日起纳税人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下载上月的个人

养老金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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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扫码录入扣除信息

使用个税APP右上角“扫一扫”功能，或者进入“办税——扣除填报——个人养老金扣除

信息管理——扫码录入”功能，扫描个人养老金缴费凭证右上角的二维码。如果纳税人的缴

费凭证是以电子方式存储在手机中不方便扫码，可以使用“扫一扫”界面右下角的“相册”

功能打开缴费凭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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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授权个税APP获取其个人养老金缴费数据后，个税APP即可根据扫码结果生成当月

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纳税人核对无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

需要说明的是，如纳税人扫描的缴费凭证二维码不是本人的，将无法进行填报，系统会

予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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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将扣除信息推送给单位

在“选择申报方式”界面，勾选“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并选择相应的扣缴义务人，

点击提交即完成申报流程，扣缴义务人收到纳税人申报信息后将为纳税人办理税前扣除。

纳税人可通过“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管理——查看我的扣除信息”界面，查询自己申报

的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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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纳税人不选择“通过扣缴义务人申报”，也可以选择“年度自行申报”，则

纳税人提交的个人养老金扣除信息可以在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中进行税前扣除。

三、综合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关于明确2023年度申报纳税期限的通知

税总办征科函〔2022〕245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

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结合《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2023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2〕16号）要求，现将实行每月

或者每季度期满后15日内申报纳税的各税种2023年度具体申报纳税期限明确如下，请各地税

务机关及时告知纳税人。

一、2月、3月、6月、8月、9月、11月、12月申报纳税期限分别截至当月15日。

二、1月15日为星期日，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1月16日。

三、4月15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4月17日。

四、5月1日至3日放假3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5月18日。

五、7月15日为星期六，申报纳税期限顺至7月17日。

六、10月1日至6日放假6天，申报纳税期限顺延至10月23日。

各地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申报纳税期限的，应当提前上报国家税务总局（征管科技司）

备案。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202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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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

财会〔2022〕31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有关单位: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保持企业会计准则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我们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现予印发，请遵

照执行。

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

财政部

2022年11月30日

附件下载: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pdf

财政部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建议相关企业——

及时纳税调整 合规处理账务

中国税务报2022年12月30日版次：06 作者：蔡艳富

时值年底，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做好2022

年年报工作。前段时间，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以下简称“第16号解

释”），明确了三种情形下的会计处理，其中两项涉及递延所得税项目的处理。基于此，纳

税人应该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并根据第16号解释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http://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212/P0202212134379876133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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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一：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

◆政策背景◆

针对同一事项，会计准则和税收规定可能不同，从而产生税会差异。为核算税会差异的

所得税影响，会计上通过“递延所得税”科目进行调节。

一般情况下，企业因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应按规

定确认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但《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明确，

符合条件的交易，无须确认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

负债（以下统称“初始确认豁免”）。实务中，企业十分关注交易能否适用初始确认豁免规

定，以减少账务处理，避免处理错误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第16号解释规定◆

第16号解释明确，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规定，应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这类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

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

产成本的交易等。

◆案例详解◆

M公司经国家批准于2022年12月31日建造完成核电站核反应堆并交付使用，建造成本为

200亿元，预计使用寿命40年。该核反应堆将会对当地生态产生一定影响，根据法律规定，企

业应在该项设施使用期满后将其拆除，并对造成的污染进行整治，预计发生弃置费用25亿元。

假定适用的折算率为10%，固定资产残值为0元，折旧年限会计和税法均为40年，M公司适用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25%。

核反应堆属于特殊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确定其成本时应考虑弃置费用。

（1）2022年12月31日，弃置费用的现值=250000×（P/F,10%,40）=250000×0.0221=5525

（万元），固定资产成本=2000000+5525=2005525（万元）。初始确认时，应按照弃置费用现

值计算确定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金额和相应的预计负债，具体会计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 20055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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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在建工程 20000000000

预计负债 55250000

（2）2022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005525万元，因税法对预计弃置费用形

成的资产不予确认，因此，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为200亿元，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为5525万元，

计税基础为0元。因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各自的计税基础不一致，产生等额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且不影响所得税费用和当期利润，应按第16号解释确认弃置费用对

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5525×25%=1381.25（万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38125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3812500

（3）2023年，会计确认年折旧额=20055250000÷40=501381250（元），税法允许扣除的

折旧额=2000000÷40=50000（万元），预计负债计提利息=5525×10%=552.50（万元）。

借：制造费用 501381250

贷：累计折旧 501381250

借：财务费用 5525000

贷：预计负债 5525000

因计提折旧导致应纳税时间性差异减少1381250元，相应减少递延所得税负债1381250×

25%=345312.50（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345312.50

贷：所得税费用 345312.50

因预计负债计提利息，导致可抵减性暂时差异增加5525000元，相应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

5525000×25%=1381250（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381250

贷：所得税费用 1381250

2023年，会计比税法多计提折旧1381250元，多计提利息5525000元，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时应纳税调增1381250+5525000=6906250（元），由此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使会计比税法少确

认所得税费用6906250×25%=172656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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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4年，会计确认预计负债计提利息=（5525+552.50）×10%=607.75（万元）。

借：财务费用 6077500

贷：预计负债 6077500

折旧费用计提处理同2023年，因计提折旧导致应纳税时间性差异减少1381250元，相应减

少递延所得税负债1381250×25%=345312.50（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345312.50

贷：所得税费用 345312.50

因预计负债计提利息，导致可抵减性暂时差异增加6077500元，相应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

6077500×25%=1519375（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519375

贷：所得税费用 1519375

2023年，会计比税法多计提折旧1381250元，多计提利息6077500元，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时应纳税调增1381250+6077500=7458750（元），由此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使会计比税法少确

认所得税费用7458750×25%=1864687.50（元）。

（5）以后年度处理类似。

（6）随着固定资产达到预计使用年限，固定资产提足折旧，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归零，

预计负债账面余额达到原预计弃置费用的金额250000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余额250000

×25%=62500（万元）。

实际支出弃置费用时：

借：预计负债 2500000000

贷：银行存款 2500000000

根据税法规定，实际支出的弃置费用可以在当期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抵减当期的应纳

税所得额，因会计上已在前期将其分期计入损益，由此导致实际支出时应纳税所得额小于会

计利润，当期会计比税法多确认所得税费用250000×25%=62500（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62500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6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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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二：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政策背景◆

近年来，国内部分企业发行永续债等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在会计和税务处理上要求

不同。

在会计处理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第七条，发行永续债的

企业应当根据永续债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形式，结合金融负债和权

益工具的定义，在初始确认时将永续债分类为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永续债利息相应作为利

息支出或股利分配，不影响会计利润。在税务处理上，发行方在会计上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

续债的利息支出，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这就产生了税会差异，

企业在进行税务处理时须进行相应纳税调整。

◆第16号解释规定◆

对于上述税会差异的所得税影响，企业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第16号解释给出了具体原

则。对于发行方会计处理分类为权益工具，而相关股利支出按税收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的，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企业应当按照与过

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用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利的所得税影响

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项目（含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案例详解◆

举例来说，N公司于2022年1月1日公开发行一项永续债，发行规模人民币100亿元，利息

采用每3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定价周期，首个定价周期利率为3%。假设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发

行方应将该永续债确认为权益工具，在企业所得税处理上满足64号公告规定的条件，发行方

可确认为债券融资工具，支付的利息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利息于每年年底计提。N公司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1）N公司初始确认时

借：银行存款 10000000000

贷：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 10000000000

（2）每年计提利息时

借：利润分配——应付永续债利息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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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应付股利——永续债利息 300000000

（3）计提应付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处理

应付股利账面价值3亿元，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

定可予抵扣的金额=300000000-300000000=0（元）。假设该利息支出的可供分配利润来源于

损益，则应付股利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300000000×25%=75000000（元），具体处理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00000

贷：所得税费用 75000000

因计提利息当年会计处理未计入损益类科目，不影响企业所得税计算，无须进行纳税调

整。

（4）支付利息时

借：应付股利——永续债利息 300000000

贷：银行存款 300000000

（5）支付利息时转回应付股利的所得税费用300000000×25%=75000000（元），具体处

理为：

借：所得税费用 7500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00000

因利息实际支付时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但会计处理未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当年

企业所得税应进行纳税调减处理。

（作者单位：中瑞税务师事务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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